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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第 102 年度第五次委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: 102 年 10 月 18 日(星期五)下午 14 時 00 分 

貳、地點: 陽明市政大樓本會三樓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:吉娃思巴萬 主任委員 

肆、 出席:詳如簽到冊 

伍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辦理列管情形 

一、所建議重新規劃綜合服務中心 2樓視聽室講台設置

及動線是否已改進，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應予以說

明。（邱○○委員） 

主席裁示：已確實將講台移至右邊，請紀錄人員補列於

紀錄上。 

    二、雖已招募成立彩虹志工隊，是否針對每位志工之專

長調查，依其專長規劃運用，發揮其功能。（邱○

○委員） 

主席裁示：會後請邱委員、張簡委員及劉組長共同討論， 

              以落實志工人力資源，請於下次會議做補充 

              報告說明。             

三、追認決議目的是要了解上次會議的決議是否已將問

題解決，或是該問題無法解決，再次提出討論。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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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上次會議討論協助建立醫療設施，在會議紀錄中

並未呈現有關之處理情形。（陳○○委員） 

 主席裁示：請紀錄人員針對衛生醫療部分之討論再次

確認，補記於上次會議紀錄，並在下次會

議提出說明與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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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業務報告：略 

    針對業務報告之發言紀要： 

一、都會區家婦中心之人力資源充足與否影響工作推行

的品質，而未召開聯繫會議，是否會影響複評成

績，請原民會加強處理。（邱○○委員） 

業務單位回應：（一）新人員的聘用，仍需由中央原民

會核備後才能聘用，我們會加強督導。 

（二）補足人力部分家婦中心已完成面

試，也請其積極作業將面談資料報本

會核轉原民會備查；聯繫會議將於十

一月中旬召開。 

主席裁示：請劉組長督促同仁積極完成。 

二、102 年度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協調會議在

即，有關母語教師因領有鐘點費卻喪失領取老人年

金資格，可否於會議上建議修定相關辦法。（陳○

○委員） 

教育局王○○委員代表回應：有關母語教師因教母語領

取鐘點費而喪失領取老人年金資格案，可建議將母

語教學鐘點費改為演講費，如此可避免喪失領取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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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年金資格。 

主席裁示：將在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協調會議

上提出此項建議。 

三、關於原住民服裝走秀活動，建議獎盃及肩披彩帶應

加入設計原住民元素之圖騰。（何○○委員） 

業務單位回應：下一屆活動將建議得標廠商依照上項建

議辦理。 

主席裁示：請確實依何委員所提意見改進。 

四、達觀國小設立民族小學之計畫案未通過，接下來有

何因應措施？（陳○○委員） 

主席裁示：將有達觀國小派員會同本會人員出席會議，

會在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協調會

議上再次反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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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提案討論： 

案由：102 年度臺中市原住民性別平等溝通平台講座與課程

(第二場)之討論議題及講座邀請乙案。 

決議：1.辦理時間 12 月 8 日（星期日）。 

      2.辦理地點：本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

      3.議題訂為：婦女勞動與經濟。 

      4.邀請講座：宋○○、黃○○、陳○○、林○○等 

         並列。 

       5.除了網路(本會及本市原民中心官網)、口頭及電 

         話通知、行文等方式以外，請家婦中心、老人日 

         托之人員協助宣傳，另請參與分享之社團理事長 

         能夠邀請團員參加。 

        6. 請承辦人員蒐集其他縣市或本市其他局處辦理 

           類似活動之做法以資參考。 

        7. 設計回饋單，以瞭解上課學員對課程安排反映。 

        8. 請承辦人員向就業服務中心或勞工局蒐集本市 

           原住民就業狀況之統計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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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 臨時動議：（交換意見） 

 一、何時召開 102 年 12 月份擴大會報，請提供意見。（主

席交辦） 

 決議：暫訂於 12 月份其中一個星期五晚上 7點召開。 

二、交通部長將於 12 月視察梨山並召開座談會，請原民會

及和平區公所與會。（王○○委員） 

決議：公路總局與交通部長視察之座談會請和平區公所與會

支援，協助建議。 

三、梨山地區有 80 公頃的山地保留地撥給退輔會，卻只撥

用 20 公頃不能耕種的土地給原住民使用，請原民會協

助反映。（王○○委員） 

決議：有關 80 公頃山地保留地問題本會會關心向退輔會反

映。 

四、學校學生參加全國語文競賽，母語教學指導老師要登記

為學校老師或實際參與教學之母語教師。（阮○○委

員） 

教育局副局長回應：應以實際指導教學的母語老師為指導老

師，並無硬性規定指導老師由學校老師

擔任，實際教學之母語老師可與學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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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意願。 

五、學校登記族語老師時，要求提供族語認證考試            

之准考證號碼實不合理。（阮○○委員） 

教育局副局長回應：學校登記族語老師資料，應該是族語認

證書上之字號，而非准考證號碼。 

六、羅○○委員：請參加 10 月 19 日聯合歲時祭儀之委員穿

著該族傳統服飾與會。 

七、何○○委員：請主持聯合歲時祭儀之主持人確案掌握各

表演團體之特色與資料，深入介紹。 

八、張簡○○委員：應蒐集部落資訊並分析其所面臨的問

題，以利在婦女平權會議上提出討論，

或要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分享，以有

助於問題釐清及政策之擬定。 

 

玖、主席結論：第六次委員會議將於達觀國小召開，請承辦

人員儘早規劃聯繫。 

 

拾、散會：下午(17 時 30 分) 


